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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巿及收購

上市政策
本 會 在7月 刊 發 第 一 期《證 監 會 監 管 通 訊： 上 市 公

司》， 當 中 就 本 會 如 何 履 行《證 券 及 期 貨 (在 證 券 市

場 上 市 )規 則》（簡 稱《在 證 券 市 場 上 市 規 則》）及

《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》下 與 上 市 公 司 及 其 他 上 市 事 宜

有 關 的 部 分 職 能 提 供 指 引。 為 應 付 不 斷 轉 變 的 市

況 及 風 險， 我 們 現 正 根 據《在 證 券 市 場 上 市 規 則》

及 在 較 普 遍 的 情 況 下 根 據《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》採 取

措 施， 及 早 介 入 嚴 重 個 案， 以 保 護 廣 大 投 資 者 的  

利益。

本 會 在4月 發 表 聲 明， 當 中 載 列 本 會 於 審 核 基 建 工

程 項 目 公 司（包 括 來 自“一 帶 一 路”國 家 的 公 司）擬

在 香 港 上 市 的 申 請 時 將 予 考 慮 的 因 素， 包 括 潛 在 的

國 家 和 相 關 風 險。 我 們 亦 在5月 就 企 業 交 易 估 值 發

出 一 份 有 關 董 事 責 任 的 指 引， 連 同 一 份 有 關 估 值 師

須 就 披 露 虛 假 或 具 誤 導 性 的 資 料 承 擔 法 律 責 任 的 聲

明。

本 會 與 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（香 港 交 易 所）

早 前 就 改 善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（聯 交 所）的

上 市 監 管 決 策 及 管 治 架 構 的 建 議 進 行 聯 合 公 眾 諮

詢， 目 前 正 在 合 作 編 製 諮 詢 總 結， 並 將 在 適 當 時 予

以發表。

上市申請
在 雙 重 存 檔 制 度 下， 本 會 在 季 內 審 閱86宗 新 上 市 申

請，較上一季度的51宗上升68 .6%，以及較去年同

期 的71宗 上 升21 .1%， 創 下 自2003年 實 施 有 關 制

度以來的歷史新高。

檢討創業板及建議設立創新板
證 監 會 及 聯 交 所 合 作 對 上 市 監 管（包 括 創 業 板）進

行 全 面 檢 討。 其 後， 香 港 交 易 所 在6月16日 就 檢 討

創 業 板 及 修 訂《創 業 板 上 市 規 則》和《主 板 上 市 規

則》發 表 諮 詢 文 件。 檢 討 創 業 板 是 為 了 處 理 影 響 創

業 板 的 結 構 性 問 題 及 提 升 創 業 板 公 司 的 質 素， 而 對

兩 份 上 市 規 則 的 建 議 修 訂 則 旨 在 確 保 主 板 與 創 業 板

之 間 有 明 顯 區 別， 以 及 保 留 主 板 作 為 較 大 型 公 司 的

市場的定位。

香 港 交 易 所 亦 在 同 日 就 建 議 設 立 創 新 板（分 為 兩 個

部分，即創新主板及創新初板）發表框架諮詢文件。

企業規管
本 會 根 據 法 定 企 業 操 守 和 內 幕 消 息 披 露 條 文， 每 日

審 閱 公 司 公 告。 季 內， 本 會 根 據 第179條 1就11宗

個 案 發 出 指 示， 以 便 收 集 更 多 資 料。 每 宗 個 案 的

基 本 關 注 事 項 均 不 盡 相 同， 當 中 包 括 公 司 是 否 曾 以

欺 壓 股 東 或 對 他 們 造 成 不 公 平 損 害 的 方 式 進 行 企 業  

行動。

本 會 根 據《在 證 券 市 場 上 市 規 則》第6及8條 兩

次 行 使 本 會 的 權 力：5月19日， 根 據 該 規 則  

第6 (2 )條 向 亞 洲 能 源 物 流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發 出 通

知， 表 示 證 監 會 反 對 該 公 司 的 配 售 股 份 上 市；  

6月6日， 依 據 該 規 則 第8 (1 )條 指 示 暫 停 隆 成 金 融 集

團 有 限 公 司 股 份 的 買 賣， 原 因 是 本 會 注 意 到 該 公 司

於2015年10月26日 就 一 項 公 開 發 售 刊 發 的 通 函 內

載有在要項上屬虛假、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。

以電子方式呈交披露權益通知 
自《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》第X V部 下 有 關 強 制 性 電 子 存

檔 的 條 文 於7月3日 生 效 開 始， 披 露 權 益 通 知 必 須 經

香 港 交 易 所 的 電 子 存 檔 系 統 呈 交。 我 們 在6月 就 新

系 統 舉 行 培 訓， 有 超 過250名 香 港 特 許 秘 書 公 會 會

員出席。

1 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第179條賦予證監會權力，強制任何人交出與某上市公司有關的紀錄及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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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巿及收購

收購委員會的決定
收購委員會在5月10日發表的一份書面決定中裁

定，關於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在2017年1月公布的

股份回購建議，應以股東就有關建議的投票表決結

果作為授予清洗交易寬免的條件，但清洗交易寬免

不應交由股東另行投票表決。收購委員會亦同意收

購執行人員 2的看法，認為Y o u n g  L i o n  H o l d i n g s  

L i m i t e d應該就電視廣播的持股及擁有權架構作出

全面披露。Young  L ion  Ho ld ings  L im i ted連同一

致行動人士持有29 .9%的電視廣播股份及有關股權

在進行回購後將會升至41 .2%。

電視廣播在5月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申請，要求

就收購委員會有關清洗交易寬免的決定進行司法  

覆核。

2 指證監會企業融資部執行董事或獲其轉授權力的人士。

上市申請及收購活動

截至
 30.6.2017
止季度

截至

 31.3.2017
止季度

變動

(%)

截至

 30.6.2016
止季度

按年

變動

(%)

根據雙重存檔制度提交的上市申請 86 51 68.6 71 21.1

收購及股份回購交易 132 138 -4.3 113 16.8


